現代菁英應有的超國界法律思維
陳長文
第一篇　演講引言

壹、引言：你是什麼人？

　　當全世界的人類，把自己視為「地球村民」，都開始把眼光移注在赤道雨林正在消失的問題、臭氧層的消散問題、地球眾多生物物種的滅絕問題、人口成長失控問題、溫室效應造成的全球暖化問題、基因食品的安全問題、生物科技引起的科技道德危機、能源危機、貿易衝突．．．時。

　　在台灣的你我，我們在關心什麼？

　　我們在關心台灣的國名叫「台灣」還是「中華民國」？在關心我們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關心我們的邦交國數目是二十六個還是二十七個？
　　如果，這就是在座的各位的「程度」的話。那麼，也許現在就可以離席，因為，這一場演講，不會對你有太大的幫助。
貳、演講的流程說明
　　我的演講由於只有四十五分鐘的時間，時間短，反而在進行之前，我想簡單說明一下演講的流程結構，方便聽眾們很快地進入狀況。

我的演講大約分成四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我會剪輯一些有關超國界法律的時事新聞，快速地陪同大家瀏覽，一則在大家的腦中種一些「超國界的想像」，算是一種暖場；二則，我也希望大家能夠保持對「世界」的敏銳度，不要像井底之蛙一樣，而最方便也最重要的方式，就養成讀報體察世界趨勢的習慣。

　　第二部分，則算正式進入本題。我會用抽象的方式，輕鬆地和大家談談，為什麼現代菁英必須認識超國界法律、培養超國界法律思維？

　　第三部分，我會用具體的幾個案例時事，從具體的事例中，導引大家去思索什麼叫做「超國界法律的思維」。

　　而這些演講我也已經事先將之「文字化」，所以聽眾們可以參考手上的「演講講義」。

　　現在進入正式的演講。

第二篇　現代菁英應有的超國界法律思維
壹、時事瀏覽
一、理律相關訊息

二、超國界法律－國際公法、國家地位與外交

新聞2-1國公營企業 中國、中華 全面改名台灣（中國時報20041206）

新聞2-2美:不支持正名 「改名就是片面改變現狀」（中時晚報20041207）

新聞2-3台灣法律定位爭議編入教材 (中國時報20041110)

新聞2-4讓歷史文獻完整呈現 （馬英九，聯合報20041118）

新聞2-5走出傳統迷思，尋找「國家」新意涵（陳長文，自由時報20040901）

新聞2-6賣地舉債6108億軍購（聯合晚報20040602）

新聞2-7贏了刀劍，輸了自己（陳長文，自由時報20040607）

新聞2-8公投反軍購 619大遊行（聯合晚報20040615）

新聞2-9聯盟發聲 鳴所當鳴（陳長文，聯合報20040530）

新聞2-10萬那杜政府認定 「建交是私人行為」（聯合報20041104）

新聞2-11渥荷下台 內閣解散 台萬邦交謝幕(聯合報20041211)
新聞2-12激情的外交攻防之外（陳長文，中國時報20040917）
新聞2-13走出邦交國數迷思，尋找正確的外交戰場（陳長文，自由時報20041210）

新聞2-14美空襲伊南(聯合報20030320)

新聞2-15美攻伊，犧牲了國際法(陳長文，聯合報20030324)

新聞2-16都是為「伊」 安南公開痛斥布希（聯合晚報20040922）

三、超國界法律－經濟環保問題

新聞3-1第6波 生物大滅絕 進行中(民生報20041016)

新聞3-2京都議定書年底啟動 衝擊半導體面板產業（經濟日報20041023）

新聞3-3莫讓京都議定書成為阻礙企業投資的變數(經濟日報20041115)

新聞3-4京都議定書（經濟日報20041210）

新聞3-5（公約國內法化）我們也要簽京都議定書！（民生報20041206）

新聞3-6批准「菸草控制框架公約」達成共識(聯合報20041101)

新聞3-7菸草控制框架公約（聯合報20041101）
新聞3-8台灣今入世 兩岸經貿直接雙向往來（經濟日報20020101）

新聞3-9歐洲商會 對台建議書：刁難中國製造 台灣小心接錯軌（聯合報20041102）

新聞3-10印度濫告傾銷 我向ＷＴＯ嗆聲(經濟日報20041119)

新聞3-11中共東協 簽署歷史性貿易協定 五年內取消大部分關稅(聯合報20041130)
新聞3-12聯想12.5億美元 併購IBM電腦業務(聯合報20041209)
新聞3-13操縱DRAM價格 英飛凌付1.6億美元和解(經濟日報20040917)
新聞3-14在全球共抬維他命售價兩大藥廠判罰7.25億美元(聯合報19990522)

四、超國界法律－人權問題

新聞4-1汪傳浦案 再出紕漏（聯合報20040724）

新聞4-2葉秀貞案 明彈劾徐儷文、張家華（聯合報20040921）

新聞4-3放下情緒，捍衛人權法治（陳長文，中國時報20040728）

新聞4-4大陸偷渡女 蛇頭逼跳海(聯合報20030828)

新聞4-5遙想「金門協議」(陳長文，中國時報20030828)
新聞4-6大陸人民繼承權限制 該取消了吧(陳長文，聯合報20021111)

新聞4-7不讀那所大學的自由(陳長文，中國時報20031220)

新聞4-8人權是信念 不是裝飾品(陳長文，聯合報20031124)

新聞4-9進步立法 退步解釋(陳長文、劉定基，中國時報20030715)

五、超國界法律－司法訴訟與實踐

新聞5-1美國蘋果電腦‧控我廠商仿冒 法院判決「自訴不受理」(聯合報19830210)

新聞5-2司法院縝密研究後獲致結論:依法設立的美國公司 有權在我國提起自訴(聯合報19830401)
新聞5-3福明輪七船員遭加警逮捕(聯合報19960531)

新聞5-4春日輪船長等三人被收押(聯合報19960209)

新聞5-5希臘貨輪上月擱淺 阿瑪斯號漏油 墾丁海岸變色(聯合報20010204)

新聞5-6阿瑪斯號事件 挪威月後宣判(聯合報20041125)

新聞5-7香港上訴法庭 承認台灣法庭頒令(聯合報19980704)

新聞5-8中日集團少東離婚 纏訟四年定案(聯合報20040925)

貳、超國界法律思維的重要性
一、知識報國的故事

　　我先講一個小故事。
一九七八年，年十二月十五日晚上九時，美國總統卡特上電視宣布將於次年一月一日與中共正式建交，與中華民國斷交時。由於事發突然，外交部必須在極短時間內安排斷交之後的中美關係以及其他相關事物，其中一項就是將我國當時在美國一座叫「雙橡園」的房產以十美元的象徵性價格，賣給一個名為「自由中國之友」（Friends of Free China）的團體，以免國家財產落入中共之手。

此一安排引起中共抗議，並且向美國國務院提出「政府繼承」(Government Succession)的主張。當時，外交部的法律顧問對於能否對抗中共的繼承主張並沒有把握，原因是美國國務院認為，中華民國在美國的財產，原是「中國」(State of China)的財產，美國與中共建交及與中華民國斷交後，如為一九四九年之前取得，應由中共繼承；如為一九四九年之後取得，中華民國才能繼續擁有；而雙橡園為我國在一九四七年自發明電話的貝爾(Bell)家族購得，因此雖然我政府事先將其售予美國民間團體，但國務院並不認同，仍主張應由中共繼承。對此，外交部的法顧問以為爭取不到遂未積極爭取。

但是，有一位關心國家的學者卻不這麼認為。他認為，類似案件早有先例。最著名者為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初，英國承認中共之前，我政府將停駐在香港的七十多架中央、中國兩航空公司的民航機，賣給陳納德將軍的飛虎公司（Flying Tigers Corp.）。英國承認中共（一九五○年元月五日）後，中共透過這兩家已變節投共的公司向香港法院控告飛虎公司，提出政府繼承主張，主張飛機是中國政府財產，英國既已承認中共代表中國，飛機自應歸中共所有；官司一路打到香港最高法院，都判決中共勝訴。本案最後上訴到英國上院的樞密院(Privy Council of the House of Lords)。該院卻認為，由於本案所涉及之買賣契約是在英國承認中共之前完成，在國際法上，承認對於被承認國在過去不被承認時期之國家行為，得經由承認而回溯使其生效，但並不能使原先被認國在被承認時期之合法行為由於承認而回溯成為無效，因此判決飛機屬於飛虎公司。

此一判決被國際法界視為經典判例，這位學者即引用此一判例，再根據美國更早的一些判例，以及加拿大與我國斷交時對我大使館館產處理之國家實踐(State Practice)等等，撰寫說帖，並透過參議員杜爾（Bob Dole），向美國國會說明，成功地在「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中，加入一條所謂的「雙橡園條款」，特別指明中華民國在一九七九年元月一日中共與美一建交之前或之後在美國取得之財產所有權，不受中美斷交或撤回認之影響。有了這條法律，國務院也就不再支持中共的主張，中共也未再提起任何訴訟
。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這位學者是誰呢？

這位學者就是我國知名的國際法權威教授，丘宏達教授。

當國家真正遇到困難，需要援手時，丘教授不是跳出來比賽看誰「愛台灣」喊的最大聲，也不是橫眉豎目地向對手國咆哮，訴諸悲情，然後卻眼睜睜地看著台灣的財產落入他人的手裡。丘教授用他深厚的「學養」，引據強有力的國際法學說判例為國爭權。他對家國的關心，用的是「知識」而非「口號」。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如果在座的同學們對自己有一個「貢獻家國」的期許，則真要做出捍衛家國利益的實質貢獻，單單說「愛台灣」三個字是不夠的。必須擁有對國際局勢客觀而冷靜的認識。如果沒有國際觀，缺乏對超國界法律認識的專業素養，沒有廣博的學問做基礎，盲從盲動的憑著個人好惡行動，則對台灣非僅無利，甚且可能是有害的。而這「有害的」三個字，絕不是行禮如儀的對仗修辭，而是我很深切地與認真的感覺。我們的政府在台灣的國際事務處理上，可說處處充斥著這樣的盲動，其動機可能是「愛台灣」，但結果卻一次一次地壓縮著台灣的生存空間，而遺害了在這塊土地上安身立命的多數人。
二、從世界、國家、個人角度看認識超國界法律的重要性

(一) 從世界的角度談超國界法的重要性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原來被封疆國界（人為障礙）或山嶽河海（自然障礙）所隔離的國與國之間，隔閡藩籬漸漸消除，彼此的交流與互動也日益密切，除了在引言中提及的諸多可以上綱到全人類生存威脅的諸多課題外。世界各國為了統合步伐，協調各國在經濟、貿易、社會、文化、政治等等諸多層面的相互作為，以維持和諧的國際關係並促進全人類的共同福址，也必須不斷透過廣泛涵括各領域、各議題的國際公約簽署，一方面舒緩來自自然的或人為的威脅，另一方面強化彼此的利益福址。而這些「超國界的」問題，都不可能單獨倚靠個別國家的國內法律來加以解決，必須靠集體的力量，也就是國際法或超國界法律的力量，結合地球村中每一份子的智慧與行動，才能加以克服。因此，從世界的面向、人類生存的面向來看，超國界法律的重要性幾乎可說是無庸、也不容置疑的。
由此可知，在全球化的時代中，要維持人類社會的秩序，單單依靠傳統的國內法律，即嫌不足。世界各國體察到跨國問題的複雜性，與待解決的迫切性，遂加快腳步整合彼此的法令、政策，並將彼此商討後所達成的共識，變成一份份具有拘束力的國際公約，並透過集體力量的強制，促使各國將這些國際公約落實為國內的法律。
（二）從國家（我國）的角度談超國界法的重要性

身為地球村一分子的中華民國，自不可能自外於這樣全球化的潮流與各種逐漸形成、以各種國際公約形式訂定、具有超國家屬性的「全球規範」。而事實上，我國也一直有強烈的意願，成為順著這股潮流進步前行的一個世界成員。只是，十分遺憾且弔詭的是，我國在參與國際公約的過程中並不順利，這並不是因為我國政府沒有意願參與這些國際公約，而是從其他多數以及較具代表性的國家的外交角度來看，我國目前的國際地位尚有爭議。

中華民國自一九一二年肇建即為主權國家，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播遷來台，大陸與台灣同時存在為兩個政治實體，形成分治狀態。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年承認我國之國家大體上仍占多數；惟自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政府退出聯合國及一九七九年與美國斷交後，與我國維持外交關係之國家逐漸減少，截至二○○四年十一月止，與我國有正式邦交的國家為二十七國(包括尚有爭議的萬那杜)。對我國在國際法上之地位，特別是在條約的締結與國際事務的參與上產生相當影響。

在雙邊條約方面，雖然根據維也納條約公約規定，條約係「國家間所締結而以國際法為準之國際書面協定」。亦即傳統國際法之締約主體限於主權國家，從非邦交國的角度析之，由於其對中華民國或政府並不承認，我國是否構成其所認定的「主權國家」殊有疑義。惟透過「單點突破」的方式，一對一的說服其他國家與我國用特別的締約主體或締約文件名義，簽訂實質意義的雙邊條約並非沒有空間，而數十年來我國事實上也與許多無邦交國家間簽署了不同形式及內容之協定作為規範雙方實質關係之重要基礎。

但在國際公約方面，由於絕大多數國際公約，特別是聯合國體系下制定之多邊公約，均限定締約國須為聯合國或專門機關之會員國，且批准書均以聯合國或其專門機構為存放機構，造成我國參加國際多邊公約之困難 。

詳言之，我國由於國際地位曖昧不明，因此，有為數眾多的國際公約，我國並無法順利成為締約國，這並非我國不願意履行相關的國際義務或不願意遵守相關的國際規範，而是常常在締約的「先決問題」，即中華民國是否是一個適格的「國家」，這個問題上，屢受阻難。

我國不能順利加入這些國際公約，是否就等於可以忽略相關公約的規範，而不予遵守履行呢？

國際法對國家的拘束力為何，這是一個題目。而國際公約，對國家的拘束力是什麼，則是另外一個題目。特別是一些我國並未參與的國際公約，對我國有沒有拘束力呢？

要瞭解這些問題，首先必須釐清一個概念，那就是，國際公約不等於國際法。雖然，國際公約有可能是特定國際法的成文化表現，也可能會因此創設新的國際法，但國際公約仍不等於國際法。特別是對一些並未簽署或批准特定國際公約的國家而言，國際公約的相關規範，其法規範效力原則上並不及這些國家，因此，除非該國際公約已經具有國際法效力，否則，未簽署公約的國家，原則上並沒有履行的義務。

然而，雖然國際公約並不必然等於國際法，特別是對未締約的國家而言，並不必然有須遵守履行的義務，但額外要說明的是，這只是在「法律效力」上的不及於，並不代表在「政治效果」或「經濟影響」上的不及於。例如1987年的《關於消耗臭氧層物質的蒙特利爾議定書》（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 the Ozone Layer）中即禁止締約國與非締約國之間就氟氯碳化物(CFC，是造成臭氣層破裂的重要物質)、包含CFC 的產品和CFC技術進行貿易。

對非締約國而言，有無義務遵守該公約對CFC、包含CFC的產品以及CFC技術的生產或交易的禁令或可爭執，但由於為數眾多的締約國不得就是類物資或技術進行貿易，失去了交易市場，也就間接的使得非締約國沒有誘因去生產是類物資。

因此，關於我國要不要遵守我國所未參與的國際公約此一問題，得分成二部分來看，一部分是已經具有國際法效力的相關規範，這部分不會因為我國不是為締約國而得以免除遵守的義務。另一部分，則是對於是否有國際法效力尚有爭議的國際公約，基於政治或經濟影響上的考量，我國未必就可以因為不是締約國而可以不予遵守。甚至應該反過來說，也正因這些政治或經濟上的事實影響，我國更應該積極地讓這些我國所未參與的國際公約的規範內容，在內國領域中落實。
因此，不管從理想上（促進全人類的共存共榮）或從功利上（促進我國政治、經濟、外交等各方面利益極大化）的角度來看。促進超國界法律教育都是重要，甚至是「必要」的。
（三）從個人的角度談超國界法的重要性

這又可以分成二個部分來說，其一是前面提及的丘宏達教授的故事，就是個人對國家關心的實踐，不能沒有知識，特別是對超國界法律的知識作為後盾。

而除了這種理想面的關心國事的期許外，超國界法律意識的建立，對法律人乃至於非法律人的職業生涯也是必不可缺的。而之所以是不可欠缺的「理由」，則也是同樣的三個字：「全球化」。

英國社會學家紀登斯（Giddens）對全球化的詮釋是：「全球化是時間與空間的轉變，我把它界定為一種遠距離的行動，且近年來隨著全球通訊與大眾運輸方式進步帶來的高速便捷，使得這種現象在程度上不斷增強。
」我把全球化分成二個層次的意義。第一，它代表一種『時間與空間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的過程』，這個過程導源於交通與資訊傳輸的進步；第二，它代表一種新的經濟制度或經濟價值觀，亦即它代表世界經濟體系的聚合，這個聚合的基本要求是，跨國資本、資訊、技術、貨物的自由流動。

以上是一種對「全球化」的抽象解釋。另外在Richard J. Barnet所著的《無遠弗屆》（Global Dreams/ Imperial Corporations and the New World Order）一書中。他為了詮釋全球化「無遠弗屆」的屬性，則舉了一個十分生動而具體的例子：當一個美國人向通用汽車花了一萬美元購買了一部龐帝克的Le Mans汽車時，一萬美元中，大約有三千五百美元是付給南韓的裝配及人工；一千八百五十美元是付給日本的主要原件（引擎、傳動軸及電子零件）廠商，七百美元是付給德國的款式及設計廠商，四百元付給台灣、新加坡和日本的其他零件廠商，二百五十美元給英國的廣告和行銷服務公司，其他的錢才是分配給在美國底特律的規劃專家、紐約的律師和銀行家、華盛頓的遊說人員、全國工人的保險與醫療服務，以及通用汽車分佈全球股東身上。
如果要將全球化從抽象到具體的詮釋，簡單的歸納成一句話，那就是：「世界變得愈來愈小了。」

在這個愈來愈小的世界中，每個人與其他的人、事、物的互動，都愈來愈難單純地「限縮在一國的國境之內」，而這些互動所產生的法律糾紛，自然也不可能僅從片面的「國內法」角度去處理。法律人，不管你是律師、檢察官、法官、政府公務員還是企業經理人，又如何可能在全球化的時代下，缺乏超國界法律的認識，卻能善盡職務，擁有在法律職涯上的「競爭力」呢？而就算不是法律本科生，可能不會擔任律師、檢察官、法官等職業，但仍會進入公部門擔任公務員，或進入私部門擔任企業經理人，因此，生涯中也不應也不可能忽視對超國界法律的認識。
參、幾個具體的問題討論
問題討論一：錯誤的戰場－買保護與邦交國「數」的迷思
　　六一○八億軍購與萬那杜邦交，引起了輿論相當多的討論，筆者則認為，投入天文數字的經費「買保護」與「買邦交」，基本上都是一種錯誤的戰場選擇。而之所以會造成這樣的錯誤選擇，原因就是因為對國際法的認識不夠所致。第一個是，向美國買保護的不實際。第二個是，爭取小國承認的荒謬性。
二、錯誤的戰場之一－美國並無防衛台灣的「法律義務」

　　六千億的軍購，我算是最早撰文公開反對的人之一。事實上，我們不只花六千億對美軍購，每年也都大約另外編列了二、三千億的國防經費。
　　我不只是因為財政排擠的緣故反對這些高昂的國防預算，雖然，六千億真的可以做很多事
。花這六千億的結果，很可能會把我們國家的財政拖垮，讓我們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變成印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泰戈爾所說的：「贏了刀劍、輸了自己」。更重要的是大家心知肚明，不要扣失敗主義、投降主義的帽子，就算丟下這六千億、六兆元下去，我們真的打得過中共嗎？或者，就算用六兆元打贏了，又如何？一遍殘破的台灣家園，這樣的戰爭贏了又如何？
　　花這些錢，唯一比較有說服力的理由是：「買美國的保護」。問題是，真的買的到嗎？我們從「法律」的角度來分析。
中華民國與美國曾於一九五四年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但此一條約已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美斷交後一年）中止，兩國間現在既無外交關係，亦無共同防禦關係。

如果中華民國與美國間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仍然有效，那麼「買美國保護」的想法還有點道理。根據該條約第五條規定，中美兩國「承認對在西太平洋區域內任一締約國領土上之武裝攻擊，即將危及其本身之和平與安全，茲並宣告將依其憲法程序採取行動，以對付此共同危險」。

然而，現在的美國對中華民國的安全，並沒有條約上的義務。
或謂，美國的「台灣關係法」亦可作為一種法律上依據。這就有點認識不清了。首先，「台灣關係法」是美國國內的法律，是一個片面的法律規定，美國並不因為台灣關係法，而對中華民國負擔了任何國際法上的義務。

其次，我們來看台灣關係法的條文
，全文中，只說賣台灣自衛武器，卻無台灣遭受武力攻擊時「共同對付該危險」的協防規定。
　　由此可知，我們勒緊褲帶，花了天文鉅款，卻連一張白紙黑字的承諾都買不到，這不是錯誤的戰場選擇是什麼？真要花那麼多錢，放著國內一大堆人民繳不起學費、買不起營養午餐、因失業走投無路鋌而走險甚至舉家自殺．．．可以，能不能請美國重簽共同防禦條約，給台灣一個安心的保障
？
三、錯誤的戰場之二－台灣的主權獨立根本不需要靠買邦交確認
報載，我國貸出四億美元，相當於一百三十多億元新台幣與巴國。這筆貸款在五年免息後，巴方仍無力償還，未來只怕是一筆呆帳；哥斯大黎加挪用我國的經援款項來支付外交部薪水；我國花了二億台幣在巴拿馬捐造的兒童博物館卻遭閒置；．．．大把大把的鈔票捐到他國元首名下的私人基金會等等情事時有所聞。

民進黨籍立法委員蕭美琴委員說得很好：「例如，賴比瑞亞政權遭到全世界唾棄，台灣卻仍須維持與賴國的關係，這些都是台灣的悲哀，也是台灣外交必須正視的問題。．．．大國不歡迎台灣支持某些政權不穩定甚至貪污、販毒的國家，台灣若不改變外交思維將會被邊緣化。
」這是很簡單的道理，如果，你是賴比瑞亞的人民，看到台灣資助國內腐敗的政客，你作何感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果，你不喜歡國內的官員是貪官污吏，就不要去別人的國家製造貪官污吏，不是嗎
？
而一個更根本問題是：政府一天到晚斤斤計較多一個邦交國或少一個邦交國，計較到無所不用其極，計較到在國外出盡洋相，計較到花錢賄賂他國首長敗壞人家國家的風紀，有沒有問過只怕連連小學生都知道答案的問題：「我們叫不叫『中華民國（或台灣）』，幹嘛要萬那杜、賴比瑞亞、巴拿馬承認？」

從國際法的角度來看什麼是「國家」，一般都會援引1933.12.26「蒙特維多關於國家權利與責任公約」(the Montevideo Convention of 1933 on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States)
第一條規定作說明，該條列舉了下列國家的要素：「國家作為國際法人應具有下列資格：(1)固定的人群；(2)確定的疆界；(3)政府；(4)與他國交往的能力
。」

其中第四項，「與他國交往的能力」，大概就是政府拚命「買邦交」的緣故。

這又是一種對國際法的「認識不清」。

與他國交往的能力，首先，未必是以「邦交」來衡量的。實質的外交關係如經貿關係或我國以各種經濟實體、貿易實體、漁業實體名義參與國際社會，未嘗不是一種「與他國交往能力」的展現。

其次，就算執迷於「邦交」，這條款中，也完全沒提及要有多少「數量」的「邦交國」才算成就這第四條件。是一個，還是一百個？反正只是想達成象徵性的意義，那二十七個小國，和一個小國的邦交，有什麼差別？反正「有」就好了，不是嗎？因此，就算要「買」這象徵性的「形式」邦交，我們也只需要買一個就夠了，何必讓眾多小國對台灣予取予求？

第三，依照國際法承認理論的通說，係採宣示說，亦即，一個國家其是不是一個國家，並無賴於他國的承認。
我能體會政府想要讓「台灣走出去」、增加國際能見度的用心。但力氣實在是用錯了方向。如果那幾百億買邦交的錢，拿來賑濟世界各國的難民、資助全球愛滋病的防治，這才是真正有益於我國國際形象的「外交成就」。

　　與其繼續這種「餓死自己卻枉做小人」的外交政策，政府實在應該好好善用有限的人民鈔票，做一些真正有益國家外交的事。

問題討論二：京都議定書的啟示
一、什麼是京都議定書？
　　1992年里約「地球高峰會」中通過了「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迄今公約成員已達174國(包括歐聯)，堪稱最具規模的全球性環保公約，一般預料氣候公約將對各國下一世紀的經濟發展構成重大衝擊。我國身為地球村的一份子，並不會因為無法加入公約，而免除維護全球環境的應有責任。 

　　氣候公約的終極目標是：「將大氣中人為溫室氣體濃度穩定在一個不會危及氣候系統的水平」。公約要求三十七個工業國（依公約「附件一」）率先負起責任，「於公元2000年將CO2及其他溫室氣體排放量回歸本國1990年水平」。但因各國在減量成本的負擔上並不公平，在公約中的承諾不具約束力的情況下，預期公元2000年時絕大多數「附件一」國家將無法達成目標，使得該承諾形同具文。因此，簽定一個具法律約束力的「減量議定書」，來規範工業國同步減量，遂成為國際環保團體檢視公約趨向積極發展方向的關鍵指標。 

　　1997年12月1日至11日，在日本京都召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三次締約國大會（COP3），通過了「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賦予工業國（共三十九個公約成員）公元2008至2012年具約制力的溫室氣體排放目標，為公約的發展歷程確立了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

二、京都議定書的即將生效

俄羅斯國會正式批准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 TO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歷經紛爭的京都議定書，終於在127個國家批准下，最快將在明年正式生效。事實上，在溫室氣體
大量排放所造成的氣候變遷的情況下，人類的生存環境將面臨多種衝擊，包括：糧食、水資源、海岸生態系統和公共衛生等，因此從人類生存的角度來說，管制溫室氣體已是一個超越國境的共同挑戰。

以台灣為例，過去百年來，我國經歷了全島性的暖化現象，大氣溫度上升速率在攝氏1到1.4度之間，目前所面臨突如其來的旱災和水災等情況，都可能和氣候變遷密切相關。

三、台灣可能面臨的衝擊

然而京都議定書生效之後，產業可能受到的管制衝擊最為直接，政府必須整合產業、運輸及住商部門領域，辦理溫室氣體盤查管理、減量規劃、策略分析和試行推動的工作，以全面性評估我國溫室氣體排放量及未來可能面對的挑戰。

　　但政府對這樣的一個重要的世界性公約，看起來似乎並不積極。

根據工研院的資料，台灣能源部門一九九○之二氧化碳排放量為一億一千三百萬公噸，至二○○○年已成長為二億一千八百萬公噸，成長幅度約九三％，反觀京都議定書管制的卅八個國家，最高成長的摩納哥也只有卅六％，即使拒不簽約的美國則有十四％，而台灣使用能源的比率也還持續在增加，台灣平均每人每年能源消耗量在二○○二年已高達四四六八公升油當量，每平方公里二七五○噸油當量，能源消耗密度居世界第一。國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逐年大幅攀升，目前總量已佔全世界○．九六％，世界排名廿二，環保署更預估到了二○二○年將快速增加至四億六千一百萬公噸，其中工業部門為主要排放源，其次是住商、運輸與農業部門。
四、未簽署即不必遵守？錯誤的概念

而見到京都議定書即將生效，甚至有一種說法是，台灣在國際社會早被邊緣化，連正式會議都不能參加，是否會被國際要求排放量減量，並不確定，如果不符京都議定書規定，也未必會遭到制裁
。看起來，台灣國際地位的艱難，這時反而是個「資產」而不是「負債」。

然而，這些都是沒有超國界法律意識，對超國界法律認識不清所產生的錯誤而且危險的想法。

事實上京都議定書生效後，依其第十八條的規定
，下一階段的重心即在於遵約機制也就是制裁機制的建立，否則京都議定書勢將流為空文，而這種制裁機制，最常見的就是貿易報復，而這些制裁的機制，是不會因為我們沒有簽署批准該議定書而得以免除責任的。例如「蒙特婁議定書」中，其非但禁止締約國生產、交易CFC相關產品，也禁止締約國與非締約國就該相關產品進行交易，根本上的斷絕市場。可預見的，京都議定書就算不能直接對非締國生效，但透過締約國間的交易限制、貿易制裁機制，也將使得非締約實際上必須遵守該議定書。

五、實質上的努力－將議定書規範國內法化

　　就算我國不能「形式上」順利地參加京都議定書，即便不談對人類永續環境我們責無旁貸。就算為著近在眼前的經濟利益，我們也不能毫無應對的作為。國際處境的困難，參與國際公約的障礙，並不能成為拒絕負擔國際義務的藉口，我們反而要因此更加的自立自強。在無法「形式上」順利參加國際公約的情況下，也應該「實質上」透過國內的立法作為，去應對可能的限制與挑戰，主動地將京都議定書中涉及的溫室氣體排放管制，予以「國內法化」。
六、與案例一的連結討論－真正的外交努力方向
根據京都議定書目前所發展減量的清潔發展機制（第十二條），包括協助開發中國家減量，都可以視為其本國的減量成效，換句話說，例如在第三世界國家種樹一公頃估計可以減少二氧化碳三十七公噸的排放量，這一數量就可以視為其配額。此外，協助第三世界汰換已經落伍的發電設備，而其所減少的二氧化碳數量，也可以視為其配額
。
換言之，外交資源應該放在像這樣的地方，一方面是對抑遏全球暖化盡一份心，一方面，則可以拓展我國的外交空間、國際形象。

附錄：京都議定書第十二條：

Article 12

1. A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is hereby defined.

2. The purpose of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shall be to assist Parties not included in Annex I in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in contributing to the ultimate objective of the Convention, and to assist Parties included in Annex I in achieving compliance with their quantified emission limitation and reduction commitments under Article 3.

3. Under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a) Parties not included in Annex I will benefit from project activities resulting in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 and

  (b) Parties included in Annex I may use the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 accruing from such project activities to contribute to compliance with part of their quantified emission limitation and reduction commitments under Article 3, as determined by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serving as the meeting of the Parties to this Protocol.

4.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authority and guidance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serving as the meeting of the Parties to this Protocol and be supervised by an executive board of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5. Emission reductions resulting from each project activity shall be certified by operational entities to be designated by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serving as the meeting of the Parties to this Protocol, on the basis of:

  (a) Voluntary participation approved by each Party involved;

  (b) Real, measurable, and long-term benefits related to the mitigation of climate change; and

  (c) Reductions in emissions that are additional to any that would occur in the absence of the certified project activity.

6.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shall assist in arranging funding of certified project activities as necessary.

7.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serving as the meeting of the Parties to this Protocol shall, at its first session, elaborate modalities and procedures with the objective of ensuring transparency, efficiency and accountability through independent auditing and verification of project activities.

8.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serving as the meeting of the Parties to this Protocol shall ensure that a share of the proceeds from certified project activities is used to cover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as well as to assist developing country Parties that are particularly vulnerable to the advers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to meet the costs of adaptation.

9. Participation under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including in activities mentioned in paragraph 3(a) above and in the acquisition of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 may involve private and/or public entities, and is to be subject to whatever guidance may be provided by the executive board of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10.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 obtained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year 2000 up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first commitment period can be used to assist in achieving compliance in the first commitment period.
問題討論三：汪傳浦案與魏曉安案的討論
一、汪傳浦案

（一）情緒與人權、法治
報載，汪傳浦妻子葉秀貞今年三月、五月分別申請換發護照與驗證授權書獲准，讓汪家得以處理在台六筆不動產，引起輿論關注，並有立委建議應立即撤銷汪傳浦全家人護照。

不知道大家對這個問題還有沒有印象，你們認為，外交部該不該准許葉秀貞換發護照，或可不可以拒絕「驗證」文書？

排除掉「情緒」因素，我倒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法律題目」，中間有一些法律概念，不論媒體或行政官員似乎都沒有先釐清，而這沒有釐清的部分，正是有些直觀式的「情緒」常常會和「超國界法律意識」有所扞格。

在社會大眾對「拉法葉案」制約住的情緒背景之下，汪傳浦遭到司法機關發布通緝成為通緝犯，立刻成為千夫所指的「罪人」。這樣的情緒反應，我可以理解。但這樣的「窮盡方法」仍必須在無違法律、無害法治精神的前提下進行。 

這時，我們來看看，駐英代表處，有沒有權力對葉女申請換發護照及驗證文書予以拒絕？這必須從法律的角度來分析。

（二）護照表彰的遷徒自由不應任意剝奪

先談換發護照，護照表彰的人民基本權利有二項，一是透過護照使人民在他國居、遊時得以獲得本國的「外交保護」；二是涉及人民的遷徙自由。這樣的權利，分別反映在憲法上，行政機關無權任意剝奪。 

而護照條例第十八條則規定了駐外管應不發護照的三款情形：一是有冒用身分或虛偽、變造等等情事；二是經司法或軍法機關通知主管機關者；三是其他行政機關依法律限制申請人出國或申請護照並通知主管機關者。

首先，該條第三款規定，實有違憲、並違反業經我國立法院批准，具有法律效力的《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盟約》第十二條第二款「自由離去國境之權」規定之嫌（就算基於特定目的必須限制這樣的基本人權，也應由狹義司法機關，也就是法院加以限制，而不能由行政機關率爾為之）。就算不討論違憲、違反人權公約，縱然從該三款規定本身以觀，亦均不適用於葉女個案，因此，駐英代表處並沒有權力不換發護照。 

（三）文書驗證牽涉諸多基本權利，不應濫用

至於文書驗證，可從事理與法理二個角度來看。先談事理，所謂文書驗證，即運用公權力對特定文書進行驗證，其判準應當十分清楚簡單，即該「文書」本身，是真是偽。是真，即應予驗證；是偽，即不予驗證。不宜輕易將這樣的驗證程序，賦加特定的政治或犯罪偵防目的。 

再從法理的角度來看，看來簡單的一紙文書，其實涉及人民的權利保護只怕不亞於護照換發與否的准駁。因為人民的「真文書」若行政機關基於其他考量，不予驗證，則很可能使得人民接下來的財產處分行為不能進行，這就可能侵犯了憲法第十五條人民財產權的保障，若因之使人民無法委任律師進行訴訟，則就會侵犯了憲法第十六條人民訴訟權的保障。 

對此，行政官員援引「駐外領務人員辦理公證事務辦法」第七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請求辦理之公證事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領務人員應拒絕之。…六、請求目的或文書內容顯然不法、不當或不符中華民國利益。」 

不法、不當容或可以作為不予驗證的理由，然「不符中華民國利益」的規定實在太過抽象，賦加給行政機關過寬的裁量將造成濫權的可能，而透過文書的消極不驗證致使人民的財產權、訴訟權等基本權利受到侵害，則更有違憲之嫌。此外，也會讓第一線的公務人員無所適從，適用該抽象條款當鬆當緊？緊之，則擾民，鬆之，則會出現像本案中駐英處張姓職員擔心會遭上級以「失職」為由，加以懲處之慮。 

況且，本案該受矚目者，不該是換照或文書驗證的部分，因為不論從本案相關的法理與事理來看，駐英代表處都沒有拒予葉女換照、驗證的道理。關鍵點應在於，若葉女的行為已構成洗錢的犯罪行為，則司法機關自可依洗錢防制法第十二條，在特定條件下，對葉女的財產進行扣押。簡言之，姑不論葉女是否犯罪實尚有疑，縱有犯罪，其能脫產，其咎也不應由駐外的「行政機關」承擔，而應檢討我們的犯罪偵防工作是否有不確實之處。

（四）放下情緒，捍衛人權與法治

最後，這次的爭議應給國人一個啟示，就是當「捍衛法治精神」與我們直觀的情緒判斷並無牴觸時，這時候的「捍衛行動」其實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但當這樣的捍衛，違逆了我們直觀的情緒判斷時，這時候，那才是捍衛法治的關鍵時刻。我們固然希望拉艦弊案早日偵破，但仍必須謹守「法治」，不應加諸駐外機關不當的、不合法的錯誤期待
。

二、魏曉安案

（一）事件概述（繪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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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行政機關及最高行政法院判決之主要邏輯（繪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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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聲請釋憲主張節要（繪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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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次大法官會議解釋觀察(釋313、492)

從制憲史料、憲法文義解釋、論理解釋以觀，我

國憲法第七條所稱之「中華民國『人民』」應無

排除外籍人士之意

從憲法體系解釋及比較法觀點：聯合國憲章對於

普世人權保障之規範為我國憲法第二章人民自由

權利之法源(憲§141)。(另注意世界人權宣言之規)

否定外國人基本人權保障適格性的重大理論瑕疵

問題二：(舊)就業服務法第43條第五項侵害外國人之

平等權、工作權、生存權及財產權。

問題三：(舊)就業服務法第43條第五項對於外國人自

由權利之限制，亦違反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


（四）大法官釋字第五六○號解釋節錄

同條例第六十二條就被保險人之父母、配偶、子女死亡可請領喪葬津貼之規定，乃為減輕被保險人因至親遭逢變故所增加財務負擔而設，自有別於一般以被保險人本人發生保險事故之給付，兼具社會扶助之性質，應視發生保險事故者是否屬社會安全制度所欲保障之範圍決定之。

（五）評論與分析
：
　　１．釋字第五六○號解釋，大法官就有關外國籍勞工人權保障的憲法問題，不但未與世推移，更在行政、立法機關早已揚棄過往背於國際人權保障趨勢、歧視外國籍勞工規定的情形下，仍支持（舊）就業服務法限制與本國勞工一樣在台納稅、繳納相同勞保保費之外國籍勞工請領「眷屬喪補助費」規定的合憲性，且無一位大法官提出不同意見，實在無法理解。 

　　２．釋字第五六○號解釋作為我國第一件涉及外國人人權保障的解釋，卻將與勞保保費顯然具有「對價關係」之勞工眷屬喪葬津貼視為「社會扶助措施」，從而作成支持限制外國勞工眷屬在台灣地區以外發生死亡事故者，不得請領喪葬津貼之結論（需注意的是，如果外國勞工眷屬在台灣地區死亡或台灣勞工之眷屬於國外死亡，則該外（本）國勞工仍可領取大法官所謂具有「社會扶助」性質的喪葬津貼），不免令人遺憾。 

　　３．（舊）就業服務法第四十三條第五項之規定違反國際勞工組織「歧視（就業及職業）公約」。按上開公約前言即明確宣示「全體人類應不分『種族』…，有權在自由和尊嚴、經濟穩定和機會平等的條件下追求物質福利和精神發展」，至所謂「歧視」依上開公約第一條之規定則係指：「任何基於種族、膚色…的任何區別、排斥或特惠，其效果為取消或損害就業或職業方面之機會平等或待遇平等」。我國既曾於一九六一年簽署承諾遵守該公約，自應尊重公約條文之規定，何況釋字第五四九號解釋亦明文肯認國際條約之（憲法位階）規範效力，職是之故，（舊）就業服務法限制外國勞工請領「眷屬喪葬給付」之規定應為無效。 

　　４．（舊）就業服務法第四十三條第五項之規定違反憲法第七條及第十五條之規定。首按，憲法第七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種族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姑不論是否可能透過憲法解釋，將「中華民國人民」解釋為「中華民國『境內』之人民」，從而包括外國人在內，將上開條文解為僅適用於我國「國民」絕對是過於狹隘且有違現代基本人權保障應不分國籍之思潮；即就該條本身之文義言，亦有。準此，本件解釋自宜認為有憲法平等原則之適用，聲請人既和其他本國勞工繳交相同之保費，亦依據我國稅法規定納稅，則我國勞工之眷屬於國外死亡可領取喪葬補助；外國勞工則否，即顯然違反憲法第七條。 

　　５．勞工保險乃係強制保險，不論我國勞工或外國籍勞工依法均有加保、繳費之義務，則相關法律一方面強制外國籍勞工加入勞保，繳交與本國勞工相同之保費，一方面卻又限制對外國籍勞工保險給付的範圍，無異形成強制「徵收」在台工作外國人金錢，違反憲法第十五條財產權保障之意旨。 

　　６．（舊）就業服務法第四十三條第五項之規定違反保險法之基本原則。所謂「保險」係當事人約定一方交付保險費，他方承諾於約定保險事故發生時，依契約之約定負擔一定給付義務之法律行為，勞工保險為保險之一種，自無例外。就釋字五六○號解釋所牽涉之事實言，聲請人（外國籍勞工）既已依法繳納與本國勞工相同之保費，則保險人承保之保險事故範圍應為一致，豈可於其他法律任意限縮保險給付的範圍。 

　　綜上所述，（舊）就業服務法限制外國勞工請領「眷屬喪葬給付」之規定，違反「歧視（就業及職業）公約」、違反憲法第七條及第十五條之規定，更有違保險之基本原則，應為無效。
問題討論四：我們該建立什麼樣的超國界法律體系？－從民事訴訟實務的角度以觀

一、概說－超國界民事案件審理的思維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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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幾則案例討論

案例一：蘋果電腦案－關於法人認許問題

（一）案件事實
民國七十一年，美商蘋果電腦公司控告我國廠商未經同意擅自翻印及仿製美商蘋果電腦公司已註冊之程式及著作並予以販賣，疑涉違反著作權法第十九條第廿五條第卅三條第一項、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十條之罪嫌，向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提起自訴，該案由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判決不受理，後又經原告上訴後，由台灣高等法院撤銷該不受理判決。

（二）台灣台北地方法院七一自字第八七○八九七號判決摘要

依司法院二十年院字第五三三號解釋
，未經認許之外國公司既未取得法人資格，其以公司名義委託代理人提起自訴者，應為不受理之諭知。

自訴人主張依「中華民國與美利堅合眾國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第三條規定
其應具有法人資格，惟以條約之適用應審酌該條約條款之規定是否明確無疑，茍條約僅系原則性之規定，仍有待國內法律做必要之規定，始可由法院加以適用
。經審酌上開約款對於法人資格之規定僅係屬原則性之規定，參酌我國公司法第七章以及民事訴訟法上關於未經認許之外國公司亦以非法人團體視之等情形以觀，認美商蘋果電腦公司非即可認係法人。

（三）台灣高等法院七二上訴字第八○六號判決摘要

依照「中華民國與美利堅合眾國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第六條第四款規定
，原審未對我國刑事訴訟上告訴及自訴之制度能否謂不包括在所謂陳訴範圍之內詳加審酌，而逕認上開條約僅屬原則性規定而有待國內法律作必要之規定始可援用，尚欠允洽。原判決應予撤銷，發回原審法院更為審判。
（四）分析
１．法律與條約的優先性：

(1) 司法院致司法行政部第四五九號訓令，「原則上法律與條約牴觸時應以條約之效力為優。」

(2) 法務部七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法七十七參字第二○一○八號函重點：

Ⅰ.條約在我國是否有國內法上的效力,我國憲法及有關法律並無明文規定
。

Ⅱ.惟由憲法第58條第2項、第63條、第57條第3款規定觀之，經立法院議決通過之條約，應認其具有國內法之效力，與「法律」居於同一位階。

Ⅲ.依憲法第141條規定之精神，條約與法律牴觸時，宜以條約之效力為優。縱條約批准於法律公布施行前，而與之相牴觸時，至少在法律解釋上，應儘可能推定立法機關不願為與條約有牴觸之立法(合條約的法律解釋)，因為，原則上一國政府有義務不制定違反條約之法律。

２．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是否是自動履行條約？

　　司法院致司法行政部第四五九號訓令，「．．．因中美友好商航海條約為自動履行條約，法院可直接適用。」
案例二：福明輪案與春日輪案的對比

（一）福明輪案
我國籍福明輪（出租與丹麥籍公司），涉嫌於公海上棄置羅馬尼亞籍偷渡客，該船於駛入加拿大港口後，加國警方先以船上人員不足等技術理由扣留該船，再依據加、羅兩國引渡條約規定應羅國請求，以謀殺罪登船逮捕我國籍船員。我政府以1958年公海公約（Convention on the High Sea）及1982年海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規定
，公海上船舶碰撞事件船旗國及船長國籍國有專屬刑事專屬管轄權
為由，認為在本案中羅馬尼亞依「被害人國籍原則」而主張的管轄權，並不優先於我國的專屬管轄權
，向加拿大政府爭取我國對福明輪案的專屬管轄權，並獲得加拿大法院的認同
。
（二）春日輪案

懸掛巴拿馬船旗之貨櫃輪「春日輪（KASUGA-1）」，其船長為印度籍。在公海海域與我國籍漁船「日東六號」發生碰撞，造成多名我國籍、大陸籍與菲律賓籍船員溺水死亡與失蹤。本案中，基隆地方法院檢察官卻以被害人國籍為我國為理由，對印度籍船長提起公訴，明顯忽略公海上刑事案件應專屬於船籍國（巴拿馬）或船長國籍國（印度）之海洋法規定。基隆地方法院雖於判決書中提及相關國際公約，但在結論中，卻以被害人國籍管轄原則，以及印度方面並未積極主張管轄為理由，而排除了國際法上的船旗國專屬管轄原則之適用。雖然印度台北協會於一審判決後，代表印度政府宣示主張印度有管轄權；被告也於高院辯護意旨中提出相同主張，但高院卻未針對印度政府主張為任何說明。
（三）分析

在福明輪案中，我國以對該案擁有「專屬管轄權」主張「被害人國籍原則」不具優先性，而排除羅馬尼亞之管轄，但在春日輪案中卻反過來堅持「被害人國籍原則」來排除依國際法印度所應有之「專屬管轄權」。我國政府外交及司法部門在同類型的案件中採取不一致的法律適用標準，國際實踐上是很嚴重的問題。

從春日輪案的觀點來說，公海船舶碰撞專屬管轄權的規定對各國而言不僅是條約義務更是國際習慣法之一部份。亦即縱使我國非締約國而因此或無須以締約國身分遵守條約之義務，但我國仍必須受到國際習慣法之拘束。因此我國法院不得逕以我國非該公約締約國，條約對我國無拘束力而排除適用；而應進一步檢視該等公約是否已成為國際習慣法的一部分，若肯定公約規定為國際習慣法，則法院自應適用國際法，因為國家必須遵守國際法的規定。

因為國際政治的現實，我國目前無法正式參與國際社會活動，未能簽署批准眾多規範國際事務之國際公約。正因為如此，我國不但不能置身於國際秩序之外，反而必須加倍跟上國際規範的腳步。法院的判決對於國際法國內法的調和深具重要性，惟我國法院在面對涉外案件時，無論是刑事或民商事案件，往往不願處理、面對國際法或外國法的適用，導致忽視國際法的效力與國家在國際間所應扮演的角色。究其原因，除了我國特殊國家環境外，根本問題在於專業法律人的養成，長久以來從法學教育、考試以及在職訓練均忽視涉外案件處理的重要性導致認識不足。吾人認為，未來包括法學院、司法院、法務部等各行政機關均應加強對於超國界法律的認識。欲融入國際社會不單是靠經貿往來或民主政治制度的仿效，整體國家法律制度與司法判決更應符合國際法的現況，使法院於未來面對涉外案件法律衝突的解決時，不僅從國內法的角度處理，更能以國際法之內容審視之。藉由將國內法國際法化以及法院不斷的實踐，方能使我國司法法制與國際接軌進而建立和諧、超國界的法律體系
。
案例三：油污染所涉超國界法律問題—以阿瑪斯號油污染求償案為例

一、案件事實概述
2001年1月14日，滿載鐵砂的希臘籍三萬五千噸貨輪阿瑪斯號，因引擎故障在屏東縣鵝鑾鼻外海觸礁，貨輪上大量燃油外洩，使墾丁龍坑生態保護區的礁岩滿布油汙。
政府2003年1月，向船東保險公司所在地的挪威法庭及案發地屏東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船東賠償台幣三億五千多萬元。
屏東地方法院考量訴訟之經濟、法庭之便利性、及裁判公平妥適，則認為：「本件挪威法院應為實質審理本案最適當之法院，本院乃『不便利之法庭』，即本案應由挪威法院管轄，基於國際實務上關於解決國際管轄衝突之『不便利法庭之原則』，則應認我國法院均無管轄權．．．」
。
挪威法院則在2003年2月受理我國提出的求償案。並於2004年11月審理結束，預計一個月後宣判。
二、面對超國界法律問題的思考方向－以本案為例

1 油污染可能牽涉的國家

1.1 對求償案件具有管轄權的國家

1.1.1 沿岸受污染之國家（中華民國）：侵權行為地/Art. 9 of 1991 Bunker CLC

1.1.2 船舶所有人所屬國（賴比瑞亞）：以原就被原則（海洋污染防治法第33條）

1.1.3 船舶責任保險人所屬國（挪威）：以原就被原則（海洋污染防治法第34條）

1.1.4 船員所屬國（希臘等）：以原就被原則（海洋污染防治法第35條）

1.1.5 船籍國（希臘）：可能為財產所在地，牽涉判決的執行

1.2 管轄權的積極衝突

1.2.1 考慮的重點：判決的承認與執行

1.2.2 兩邊同時起訴求償可能造成的影響：

1.2.2.1 民事訴訟法第182-2條：裁定停止訴訟？

1.2.2.2 民事訴訟法第253條：一事不再理？（最高法院67年台再第49號判例）

1.2.2.3 不便利法庭原則之適用？（屏東地方法院92年重訴字第4號）

2 準據法

2.1 國際公約或內國法

2.1.1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Civil Liability for Oil Pollution Damage (“1969/1992 CLC”) –限於載運貨油之情形，本案不適用

2.1.2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Fund for Compensation for Oil Pollution Damage (“1971/1992 Fund Convention”) –限於載運貨油，本案不適用

2.1.3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Civil Liability for Bunker Oil Pollution Damage (“2001 Bunker CLC”) –處理非油輪所造成的油污染，但尚未生效

2.1.4 海洋污染防治法

2.2 程序法及實體法

2.2.1 實體法：侵權行為地法

2.2.2 程序法：法庭地法

· 船東責任限額：依據挪威法之規定，挪威法院就其所審理之案件中有關船東責任限額部分，均應適用挪威法之相關規定，以保障挪威籍之船東或責任保險人無須負擔逾越挪威法限額之責任，此項規定嚴重影響污染請求權人實體上所能獲得之賠償。相較於台灣海洋污染防治法之規定，通說認為該法下，船東對油污染案件並無賠償責任上限。

· 時效—程序法或實體法各國有不同的規定：依公約(1992 CLC, 1992 Fund Convention)為三年；依台灣海洋污染防制法及民法一般規定為二年

3 請求賠償之項目

3.1 油污清除及預防性措施之費用

3.2 船舶殘骸移除費用：海商法第21條第一項第三款

3.3 生態復育費用/生態受損費用

· 珊瑚的受損：通常非油污損害，而是船舶殘體造成的物理上損害。在很多求償案件中會影響船東適用何一公約主張責任限額（適用油污染責任公約或一般的船東責任限制公約）、以及船東所負責任是否為無過失責任（Pollutant Pays Principle，油污染為無過失責任；其他責任原則上仍須證明故意過失）

3.4 財產損失（漁具被污染的清理或置換費用）

3.5 純經濟損失（例如被污染景點觀光人數減少造成的旅館所得損失）

案例四：判決承認之案例研討－香港終審法院承認台灣判決、二則台灣法院不承認香港判決以及最高法院93年台上字第1943號承認香港判決。
（一）香港終審法院針對一九九九年第二號上訴案之民事判決

１．訴訟過程
：

(1)台灣台北地院於1990年10月20日以破字第十八號、破更字第五十四號民事裁定宣告龍祥集團與其負責人丁磊淼破產，並選任破產管理人。破產管理人就任後，發現香港日航酒店股權一百萬股登記在受託人陳麗紅名義，陳麗紅為丁磊淼之前妻。破產管理人經取得丁磊淼之委任，以丁磊淼名義於1991年8月2日向香港高等法院起訴請求返還。

(2)1995年10月間，丁磊淼因服刑假釋出獄，竟違反假釋規定，偷渡出境，並赴香港，再則委任律師出庭主張解除對破產管理人之委任，以撤回訴訟。破產管理人為求因應，乃以自己名義參加訴訟。香港高等法院於1997年6月27日為破產管理人敗訴之判決。案經上訴，上訴法院於1998年7月2日改判破產管理人勝訴。受託人陳麗紅等人不服，向香港終審法院提出上訴。

(3)香港終審法院於2000年1月27日針對一九九九年第二號上訴案作出民事判決，確定承認台灣台北地院於1999年10月20日破字第十八號、破更字第五十四號民事破產裁定。其結論共同確認香港法院承認我國法院破產裁定之效力，其效力及於破產人在香港之財產，並承認破產管理人有權在香港法院起訴請求取回破產人在香港之財產。

２．分析：
香港終審法院常任法官認為，「位於外國而未為本國所承認之政府之法院，以及位於法律上屬於本國主權，但目前事實上為不法政府不法控制之法院，香港終審法院在下列情況下應承認其法院之裁定效力：該裁定所涉及之權利為私權；賦予該裁定效力，符合正義要求、常識原則及法與秩序之需求；以及賦予該裁定效力無害於主權利益，或其他違背公共政策。」此一見解，以維護私權利、無害於主權利益及香港公共政策為前提，承認台灣法院的判決，使國家政治不會強行介入人民之私權利，殊堪借鏡。
（二）我國的判決－臺南高分院90年上字第197號與台南地院90年訴字第145號
１．二則判決的重點：
(1)按外國法院之確定判決，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認其效力：一、依中華民國之法律，外國法院無管轄權者。二、敗訴之一造，為中華民國人而未應訴者。但開始訴訟所需之通知或命令已在該國送達本人，或依中華民國法律上之協助送達者，不在此限。三、外國法院之判決，有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四、無國際相互之承認者。又依外國法院確定判決聲請強制執行者，以該判決無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二條各款情形之一，並經中華民國法院以判決宣示許可其執行者為限，得為強制執行，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四十二條第一項、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二條、強制執行法第四條之一分別定有明文。是香港法院確定判決效力是否為我國所承認，應以香港法院判決有無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二條所列各款情形，為認定標準。經本院依職權向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函查結果，依照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五十六條規定：「台灣地區與香港或澳門司法之相互協助，得依互惠原則處理」，惟目前我國與香港或澳門間迄未能就兩地間之司法互助，包含相互間裁判之承認與執行，簽訂進一步之協定，故雙方並無通案承認相互裁判之情形。
(2)「（香港）終審法院在審理一宗涉及台港兩地跨境清盤產權案中，首次確認台灣法院的判令可在本港執行‥‥」等語，該案係就我國法院所選任之破產管理人得否在香港地區起訴而有當事人之適格所為解釋，並非承認我國法院所為宣告破產裁定可在香港地區有執行效力即破產管理人可直接管理破產人在香港地區之財產，且該訴訟亦非就我國法院所為裁判請求承認其效力及執行力而起訴。．．．我國與香港法院間就民事判決既無通案相互承認，即具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二條第四款之「無國際相互之承認者」之情形，揆諸前開法條所示，原告持香港法院之判決訴請宣示許可執行，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２．分析
　　(1)在我國破產管理人之資格源自於法院選任，我國法院於破產事件選任破產管理人，以裁判為之，承認我國法院選任之破產管理人之資格，即承認我國法院選任破產管理人之裁判之效力，邏輯上如何可能將之二分為僅「係就我國法院所選任之破產管理人得否在香港地區起訴而有當事人之適格所為解釋」而非「承認我國法院的判決效力」。換言之，香港法院若非承認了我國關於「選任破產管理人」之裁判之效力，根本不會有承認依該裁判選任之破產管理人適格的可能。

　　(2)基本上，所謂的互惠規定，是一種法律上的鎖國規定。為何一定待「先」等其他國家承認我國的判決，我們才去承認其判決？此已是一疑。而司法者的鎖國式地硬是將他國法院的承認曲解為不承認，則更加令人不解。
（三）最高法院93年台上字第1943號判決摘要
至同條（民事訴訟法第四○二條）第四款所謂國際相互之承認，非指該國與我國互為國際法上的國家承認或政府承認，而係指法院間相互承認判決的互惠而言。如該外國未明示拒絕承認我國判決之效力，應盡量從寬及主動立於互惠觀點，承認該國判決之效力。香港上訴法院於八十七年七月二日在一九九七年一七八號判決中，承認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所為破字第十八號、破更字第五四號裁定之效力；香港終審法院亦於八十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在Chen Li Hung & Anor v Ti- ngLei Miao & Ors,2000-1 HKC 461 判決中指出：台灣法院之判決涉及私權，且承認其效力符合正義之利益、一般通念及法治需求，於主權利益並無妨害，且未牴觸公共政策時，應為香港法院承認之。可見香港法院已承認我國法院之判決，故不得以我國與香港間欠缺承認判決之互惠關係，拒絕承認香港判決之效力。香港法院判決兩造離婚及酌定監護權之確定裁判，既均無修正前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二條各款所列情形，即應自動發生承認之效力．．．。
肆、結語　　

不論認不認同、喜不喜歡，全球化已是一個當代世界「進行中」的潮流與趨勢，每一個大個體（國家）或小個體（個人）要在這樣的世界趨勢中具有「知識競爭力」，就必須調整其建構知識的態度與方法。用直接明白的話來說，就是要在專業人員（包括法律人與非法律人）的教育養成過程中，強化每一個受教個體的國際觀以及訓練受教個體擁有解決超國界問題所必要的知識技能。

我國的教育，特別是法學教育，當然不能自外於這樣的趨勢與潮流。

　　然而，我國的法學教育受限於國人觀念、教育政策等因素，一直有許多的問題未解決。其中最重要的是，在「考試主義」的影響下，考試領導教學的現象，形成了對健全的法學教育最大的干擾。而這種干擾對法學教育中，養成法學院學生的國際觀、跨國事件處理能力所形成的障礙尤其嚴重，但外在環境的障礙，不能作為個人減低學習超國界法律動力的理由，反而應該要因為在學習環境面的不利因素，更加倍地要求自己，建構出成熟的、正確的超國界法律認識。讓自己成為具有國際視野、具有處理跨國法律問題能力的「現代菁英」、「地球公民」，並擴而大之，集結成一股聲音、一股力量，共同建立良好的超國界法律學習環境，而這，也是我和馬英九教授，以及中國國際法學會舉辦這三場巡迴演講的最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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